
1 

证券代码：688326         证券简称：经纬恒润       公告编号：2024-038 

 

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定 2023 年度

不进行现金分红，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未分配利润将用于促进公司

可持续发展、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和项目投资需要。 

 2023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二

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3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21,725.66万元。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母公司

报表中期末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26,314.61万元。 

根据《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规定，公司当年度未实现盈利或当年度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或者现金流量净额为

负数时可以不进行利润分配。2023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人民币-21,725.66万元，公司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为-55,928.84万元。除此之

外，随着行业竞争逐渐激烈，研发技术不断更新迭代，公司为了保持自身技术先

进性，在人才培养、技术研发、项目投资等经营活动上有较大的现金需求。为更

好地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在充分考虑到公司的实际情况和战略规划

后，经公司审慎研究讨论，拟定公司2023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不送红股，不以

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下一年度并将投入到公司研发创新和生

产经营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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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3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

规定，公司2023年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经营性现金流量

净额为负，属于可不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当前汽车电子行业已经进入新一轮技术革新周期，对汽车电子产品供应商的

研发前瞻性、技术实力、响应速度、开发进度等方面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为了

满足战略发展需要，加强公司先进技术产业化落地能力，2024年公司将围绕智能

驾驶、车身域控、新能源和动力、底盘域控、自研工具、L4业务等方面继续加大

研发投入。为此，公司需要资金保障来实现现阶段和长远发展目标。经公司审慎

研究讨论，拟定2023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在充分考虑到行业发展情况、公司发展阶段、研

发投入及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后，同意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并同意将该方案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符合公司现阶段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充分考虑到了公司的长远战略规划，有利

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公司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不存在违反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监事会同意《关于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相关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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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7日 

 

 


